附件

衡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清廉机关建设考核评估细则（试行）

	内  容
	项  目
	考核评估标准
	计分

	一、共性指标（总分100分，权重40％）

	优化政治生态
	履行主体责任
	1.把清廉机关纳入党组的重要议事日程，主要负责人亲自抓部署抓推进；组织工作专班，定期调度清廉机关建设工作，在媒体宣传推介先进典型经验做法，将清廉机关建设工作纳入党建重要内容；

2.党组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列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党组每年专题研究或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少于4次；

3.党组主要负责人与领导班子成员、下级党组织负责人，党组其他班子成员与分管部门、单位负责人每年廉政谈话不少于1次；

4.未发生腐败案件和“提篮子”“打牌子”“拉款子”“借赌敛财”“放贷牟利”等问题。
	总分20分，每缺少1次扣5分，每发生一例违纪违法案件扣10分。

	
	培育崇廉文化
	1.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年内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党纪条规、廉政法律法规学习及廉洁文化宣传教育活动不少于4次。
	总分10分，廉洁文化宣传教育每少一次扣2分。

	
	强化风险防控
	1.建立健全权力运行责任清单，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健全，对重点领域、重点岗位、重点环节、重点人员廉政风险实行标星管理，将权力的大小、风险等级高低与监督力度的大小匹配起来；

2.建立健全制度“补丁”机制，单位制度不断完善，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
	总分20分，每项未达标扣5分。

	优化干部作风
	加强党性和

法纪教育
	1.常态化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2.开展党章党规党纪学习教育每年不少于2次。
	总分10分，每项未达标扣5分。

	
	坚持正确的选人

用人导向
	1.防止出现“带病提拔”“带病上岗”问题；

2.严格执行任前事项报告、“一报告两评议”、离任审计、问题核查等制度。
	总分10分，每项未达标扣5分。

	
	营造亲清

政商关系
	1.建立健全党政机关与市场主体的意见征询、政策反馈、精准帮扶等机制；

2.未发生滥用职权、吃拿卡要、乱收费乱摊派、违规干预市场主体依法经营等违纪违法行为。
	总分10分，每项未达标扣5分。

	优化发展环境
	推进“效能革命”
	1.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和重大决策程序规定，进一步规范各级领导班子决策行为；

2.深化“放管服”改革，清理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并公示公开；

3.落实面向企业和市场主体服务的 “五赋”机制；

4.加强“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深化“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5.规范垄断行业企业收费服务行为，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坚决整治“红顶中介”。
	总分10分，每项未达标扣2分。

	
	强化公共

资源管理
	1.政府收支全部纳入预算；

2.规范重大项目建设“五制一平台”工作机制；

3.深化工程领域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强化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规范重点项目指挥部运行。
	总分10分，每项未达标扣2分。


	项  目
	序号
	评分标准
	扣分标准
	扣分
	得分

	二、个性指标（总分100分，权重40％）

	政治建设

过硬

（20分）


	1
	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加强政治机关建设，带头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5分）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5分）
	机关发生违反政治规矩、政治纪律行为的每次扣5分；

对上级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不力，被上级部门通报的每次扣2分。
	
	

	
	2
	加强对党忠诚教育，纪律政德教育，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入党志愿书、过政治生日等活动。（10分）
	工作没有开展的每项扣2分，工作成效不佳的扣1分。
	
	

	理论武装扎实

（15分）


	3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5分）

发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领学促学作用，按规定完成学习任务。（5分）
	工作没有开展的扣5分，学习走过场、搞形式主义扣3分；

缺少一次学习扣2分，缺一项学习内容扣1分，学习质量不高扣0.5分。
	
	

	
	4
	深入学习宣传、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5分）
	没开展的每项扣5分，开展效果不佳的，扣1分。
	
	

	履职尽责到位

（15分）


	5
	将“两个责任”落实情况作为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党内民主生活会、党政正职述责述廉评议的主要内容，健全责任约谈、报告、分类指导等制度；（10分）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领导干部述职述德述廉重要内容，党委（党组）每年专题研究部署意识形态工作不少于1次。（5分）
	未将“两个责任”落实情况作为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党内民主生活会、党政正职述责述廉评议的主要内容的每项扣2分，制度不健全的扣2分；

未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领导干部述职述德述廉重要内容的扣3分，党委（党组）每年没有专题研究部署意识形态工作的扣2分。
	
	

	队伍建设有力

（20分）


	6
	严格党员干部教育管理，“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主题党日等党内生活正常开展。（10分）
	每缺一项次扣2分。
	
	

	
	7
	每年至少开展1次党务干部集中培训；（5分）

党员干部执行力强，纪检监察干部业务熟练。（5分）
	每年集中培训党务干部人数少于 25%扣2分；
党员干部敷衍塞责，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每人次扣2分；

机关纪检监察干部业务不熟练的，每人次扣2分。
	
	

	纪律作风严明

（30分）


	8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建立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作风状况定期分析机制，把作风状况作为年度考核和干部考察的重要内容；（5分）

整治公款吃喝、收送礼金、违规发放津补贴、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和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等问题；（5分）

密切联系群众，常态化开展党员志愿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5分）
	机关党员干部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立案查处的，扣5分；

机关党员干部有公款吃喝、收送礼金、违规发放津补贴、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和违规经商办企业的每项扣2分；

工作没有开展的扣5分，工作成效不佳的扣2分。
	
	

	
	9
	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切实纠治“慵懒散”等“机关病”。（5分）
	被上级通报或群众反映查实的每次扣2分，在明查暗访中被查处的每人次扣2分。
	
	

	
	10
	按要求成立机关纪检监察机构，配备班子成员，及时办理机关干部职工违纪案件；（2分）

机关纪检监察机构主动查处党员干部职工的违纪违法案件；（2分）

开展廉政教育，建立党员干部廉政档案；（2分）

强化对党员干部职工的日常监督；（2分）

实施重点岗位人员落实岗位定期轮岗交流制度。（2分）
	未成立机关纪委的扣3分，班子成员不健全的扣2分；

有案不报、有案不查的，每件（次）扣2分；

未建立党员干部职工廉政档案的扣2分；

日常监督不到位的扣2分；

未实施重点岗位人员落实岗位定期轮岗交流制度的扣2分。
	
	


	三、民意测评（总分100分，由市直机关工委引入第三方对清廉机关建设进行民意测评，按1-100分提出测评分数。权重20％）

	四、加分指标

	清廉机关建设工作在省、市会议上做经验交流的
	每次加2分、1分，同一事项取最高值加分，不重复加分，累计加分不超过2分。

	清廉机关建设工作获各级媒体报道推介的
	获国家级、省级、市级媒体报道推介，每篇分别加1分、0.5分、0.3分，同一事项取最高分值加分，不重复加分，累计加分不超过3分。

	清廉机关建设工作得到各级领导肯定性批示的
	获国家、省、市肯定性批示的，每次分别加5分、3分、2分，同一事项取最高分值加分，不重复加分，累计加分不超过5分。

	清廉司法、清廉审批、清廉项目等具有行业、系统特色亮点的
	市直机关单位行业、系统清廉建设工作特色亮点突出的每项加0.5分，累计加分不超过2分。


